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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爾砵華人浸信會

讀經運動

	撒母耳記(上、下)簡介

Ι. 前言
    撒母耳記繼續記載士師記之後以色列民的歷史。士師記最後一節給當時選民的靈命生活作了結論：“那時以色列中沒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。”(士21:25)
    神從起初就想在以色列民的心中和生活上掌權作工。這種政權被稱為“神權政治”(希臘文THEOS即神)。可是在撒母耳記中，我們卻看到選民棄絕神權政體，而去追求王權國體。由一位看得見、聽得到、摸得著的君王來領導他們。

    以色列民要立一位君王的請求，實際上表示，他們拒絕神在其生活中的帶領。神對撒母耳說：“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而是厭棄我，不要我作他們的王。”(撒上8:7)
    最終神答應了以色列民的要求。然而事先警戒他們，必須承擔立王的後果。(撒上8:7-9)

ΙΙ. 書名與作者
    本書名取自一位被神重用，奠立以色列國的人之名字。撒母耳膏掃羅、大衛二位開國君王。雖然本書以撒母耳命名，但是並不表示整本書是撒母耳所著。甚至有許多專家否認此書的作者是撒母耳。理由是：撒上5:1提到撒母耳的死，因此他無法撰寫該章節後所發生的事。
    若勉強言之其作品也不超過24章。解經家曾提出許多名字，但都僅屬推測，不能確定。連撒母耳記本身，也無寫書者的資料可查。本書的作者可謂不明。這本書無論是誰著的，可以肯定的是他擁有寫這本書的資料，例如先知撒母耳、迦得和拿單的作品(代上29:29)。並且能夠斷定，寫作年代大約在主前九百年，以色列國分裂，所羅門王秉政之後。(撒上27: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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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III. 撒母耳記的神學信息
1. 以民已選擇像列國一樣，由一位屬世的王來執政(撒上8:5)。他們厭棄神作他們的王。神也允許以民自立君王來管轄自己。然而這王國像什麼樣子呢？是否其諸王能不自傲，並遵守神命？士師記以無政府制度而告終，在君王制度下情況會更好嗎？
2. 有關恩典與律法、福份和刑罰的信息，佔了本書大部份的篇幅。雖然神是滿有主權的，可是給選民在生活上仍舊有自由的選擇。神統管歷史中所有的事件，祂揀選並決定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生活(撒上7:7-9)。神賜人類在道德上有自由意志，同時要他們對人對己負起選擇的後果。神要所有的人順服和專一拜祂(撒上7:3-4)。人不能逃避因罪行所帶來的苦難、造物主的刑罰。然而在人的敗壞與愚昧中，萬物的主宰不斷賜恩動工，為要在選民和選王身上成就神的美意。
IV. 撒母耳記與新約的關係
    大衛比掃羅更討神的喜悅(撒上13:14)，因神只看內心，不看外貌。大衛如此愛神，因此敢手無寸鐵面對哥利亞。相反的當非利士人羞辱神的時候，掃羅卻躲在營中。與神立約生活之準則，乃像摩西和主耶穌說的：“盡心、盡性、盡力愛耶和華你的上帝。”(申6:5;可12:30)

    在大衛的生命道路上，發生了一件事：當初為了維護羊群他敢於殺獅、屠熊，可是後來照撒母耳記結尾所載，他卻要羊為他的利益而犠牲(撒下11:15;24:14,17)。顯然大衛不是好牧者，不能為羊捨命(約10:11)。本來好牧者不是大衛，而是神應許他的後裔。新約的作者，在主耶穌身上看到以色列義王的形象。馬太詳細的證明耶穌是大衛的後代(太1:1,6,17)。眾人甚至撒旦也認得耶穌是大衛的子孫，以色列的彌賽亞。(太12:23,20:30-31,21:9,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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